
Rxwin 健保藥局申報系統 V8.54.28 新增功能說明 

 

 

 配合健保署公告健保部分負擔調整方案自 112 年 7 月 1 日生效，依公告附件規則修改。 

 

 

保險對象持醫院開立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開藥二十八天以上），第一次調劑以當次

調劑慢性病藥品費用與一般藥品費用併計應自行負擔之門診藥品費用。 

新增『免』勾選框，當確認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及身心障礙身分，需要做部分負擔金

額的減免，請再做勾選。 

 


